






（二）对社会组织实施年度检查；

（三）对社会组织违反条例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， 对社会

组织违反条例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。

三、 业务主管单位

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、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

人民政府授权的组织， 是有关行业、 学科或者业务范围内社会

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。

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能应能涵盖所属社会组织的业

务范围， 并能够对主管的社会组织进行业务指导。 各业务主管

单位必须对其所主管社会组织负贵， 按照有关文件和法规的规

定切实履行管理职责。各业务主管单位应落实相应的管理机构，

选派政治强、 作风正、 素质好的同志具体从事社会组织管理工

作。 业务主管单位对其所主管社会组织在其业务主管单位未做

新的调整之前， 必须负责到底， 决不能撒手不管。

业务主管单位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：

（ 一）负责社会组织成立登记、 变更登记、 注销登记前的

审查。

（二）负有社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、 党的建设、 财务和

人事管理、 研讨活动、 对外交往、 接受境外捐赠资助的领导责

任。

（三）监督、 指导社会组织遵守宪法、 法律、 法规和国家

政策， 依据其章程开展活动。

（四）负责社会组织年度检查的初审；健全工作程序， 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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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审查标准， 加强对社会组织名称、 宗旨、 业务范围、 发起人

和拟任负责人的把关， 审核会长、 监事长、 副会长、 秘书长等

负责人人选， 做好社会组织变更、 注销登记以及章程核准、 年

度工作报告、 等级评估的初审工作。

（五）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社会组织的

违法行为。

（六）会同有关机关指导社会组织的清算事宜。

（七）严格执行党中夹和省委关于党政机关领导于部、 退

（离）休领导于部、 公务员等在社会组织兼职的各项规定， 从

严规范公务员兼任社会组织负责人， 因特殊情况确需兼任的，

按照于部管理权限从严审批， 且兼职一 般不得超过1个。 在职

公务员不得兼任基金会、 社会服务机构负责人。 党政领导于部

未经批准不得发起成立社会组织。

业务主管单位履行前款规定的职责， 不得向社会组织收取

费用。

四、 行业管理部门

行业管理部门职责：

（ 一）配合做好本领域社会组织的登记审查工作， 对登记

管理机关的征询意见进行认真研究、 及时反馈。

（二）按职能对行业协会商会进行政策和业务指导。

（三）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对本行业、 本领域社会组织引导

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指导意见、 工作方案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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